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1月 9日
府行救字第1030005518號
訴願人：陳00            址：南投縣埔里鎮東潤路00號
訴願人：張00            址：南投縣埔里鎮東潤路00號
訴願人：竇00            址：南投縣埔里鎮東潤路00號
訴願人：邱00            址：南投縣埔里鎮東潤路00號
訴願人：簡0              址：南投縣埔里鎮東潤路00號
訴願人：劉00            址：南投縣埔里鎮東潤路00號
訴願人：林00            址：南投縣埔里鎮東潤路00號
訴願人因違章建築事件，不服南投縣埔里鎮公所102年9月5日埔鎮工字第1020011225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2、 緣南投縣埔里鎮公所因民眾陳情「00社區」住戶庭院設施佔用埔里鎮東潤段0000地號交通用地，經埔里鎮公所派員於101年10月23日現場勘查，認定多戶住戶庭院（植栽、木棧平台、圍牆、私人大門、社區大門及守衛亭等）佔用上開土地，遂於102年9月5日以埔鎮工字第1020011225號函通知訴願人於文到30日內清除完畢並將於資料整理完畢後另案依南投縣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計畫查報本府處理後續，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經埔里鎮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3、 [bookmark: _GoBack]查訴願人所有住宅（00社區）經埔里鎮公所派員勘查，認定有部分設施佔用東潤段0000地號交通用地，遂以102年9月5日埔鎮工字第1020011225號函通知住戶並副知本府，觀其內容略謂：「…說明二、本案依陳情內容及本所101年10月23日現勘結果，確實有多戶住戶庭院佔用本所旨揭地號土地（植栽、木棧平台、圍牆、私人大門、社區大門及守衛亭等），請於文到30日內盡速清除完畢，恢復通行之功能，否則本所將依竊佔公有土地等相關規定辦理後續。說明三、另多戶住戶涉及違章建築（圍牆、大門等，包含設置於旨揭地號土地、未申請執照之社區大門、守衛亭），及1樓原核准為停車空間（免計建築容積率），於違章建築外牆後作為客廳等空間，未經申請變更即違規使用，本所將於資料整理完畢後另案依「南投縣政府建築處理計畫」查報南投縣政府處理後續。…。」核其內容性質，僅係埔里鎮公所就訴願人所住社區相關設施有無佔用東潤段000地號土地之勘查結果，所為之限期改善通知，僅為觀念通知，尚非對人民所為之行政處分，此由函文載明將於資料整理完畢後另案查報本府處理後續可知。訴願人逕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與上開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簡 育 民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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